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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20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4月17日举行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大会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

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3年4月17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办公楼9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永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29人， 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1,104,

531,288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数的34.056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奥特佳公司

股份348,243,264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10.7375％；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25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756,288,024

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23.318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21人，所持股份总数为14,991,893股，占奥特佳公司

总股份的0.462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

行表决。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振华先生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4,314,8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

对2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3％；弃权3,000股（无未投票而默认

弃权的情形），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75,4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66％；反对2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34％；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为此次股东

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21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任独立董事任职暨前任独立董

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4月17日举行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

振华先生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胡振华先生自即日起就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胡振华先生的简历请详见附件。

根据相关法规，前期已提出辞职的本公司独立董事冯科先生自4月17日起正式卸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卸任后，冯科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及附属机构任何职务。本公司对冯科先生

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独立董事胡振华先生简历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附件：

独立董事胡振华先生简历

胡振华先生，1962年2月生；1982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机械系， 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商学

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自1982年7月起在中南大学任教，历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副院

长、商学院党委书记、中南大学发展与联络办公室主任等职；是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经

济系和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的访问学者。

胡振华先生现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胡振华

先生在企业战略、技术经济、货币金融和投资决策等方面有广泛研究。

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0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 或“滨海能源” ）

于2023年3月1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3月31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向天津京津

文化发展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津文化”或“交易对方” ）出售持有的天津海顺印业

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印业”或“标的公司” ）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不再持有海顺印业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23年4月13日， 上市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51%股权过户至交易对方名下，标

的公司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京津文化签署的《股权出售协议》，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由京津文化

以现金及债权抵销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股权出售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京

津文化完成第一笔交易对价 6,000万元支付， 其中部分价款与京津文化出借给滨海能源

的4,700万元借款本息抵销，剩余价款由京津文化向滨海能源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根据《股权出售协议》的约定向滨海能源支付第一笔

交易对价6,000万元，其中部分价款与京津文化出借给滨海能源的借款本息（含借款本金

4,700万元加上截至2023年3月31日利息105.07万元， 共计4,805.07万元） 抵销， 其余1,

194.93万元已向上市公司转账支付，剩余对价将根据《股权出售协议》约定的支付安排进

行支付。

（三）标的公司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和承

担，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二、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交易双方依据《股权出售协议》的完成本次交易过渡期损益审计及支付安排事

项；

（二）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三）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其实施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京津文化已经履行了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的交易对价的支付义务，交易双方尚需依据《股权出售协议》的约定完成本次交

易过渡期损益审计及支付安排事项；

（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发生更换的情

况；

（五）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本次交易而导致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

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七）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

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

四、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京津文化已经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的交易对价的支付义务，尚需依据《股权出售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剩余交易对

价的支付义务；

3、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出售协议》正常履行，本次交易相关方的承诺事项正在正常

履行中，未出现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4、滨海能源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5、 在相关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

的情况下，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所述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

大法律风险。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011�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公告编号:2023-02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6月28日通过

决议，同意公司在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经相

关监管部门核准后，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于1000亿元

人民币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市场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和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等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境外市场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境外美元

债券和其它外币债券等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九期中期票据 （“本期

债券”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N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

币，发行利率为3.21%。

本期债券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

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银行借款及即将到期的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

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11�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3-02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推介全

球投资者电话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16点至17点30分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一、电话会议内容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将于2023年4月25日晚间披露公司2023年第

一季度业绩情况，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 公司决定于2023年4月26日下午16点至17点30分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

推介全球投资者电话会议，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电话会议召开时间

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16点至17点30分

三、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长赵克宇先生、独立董事徐孟洲先生、总会计师黄

历新先生、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黄朝全先生、总经济师傅启阳先生以及相关部室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本次电话会议由公司的财经公关公司皓天财经集团有限公司（“皓天” ）协调组

织，拟参加本次会议的投资者请于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上午9点前将报名回条发送至

皓天电子邮箱hpi.invite@wsfg.hk，电话会议拨入方式将于公司收到报名回条后提供。 报

名回条请见本公告附件。

（二）投资者可以在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上午9点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问题预先发送至hpi.invite@wsfg.hk，公司将在电话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顾晓燕（皓天内地）、李玉萍（皓天香港）、刘天雨（华能国际）

电话：86-13521706300（皓天内地）、852-39771869（皓天香港）、8610-63226595

（华能国际）

电子邮箱：hpi.invite@wsfg.hk

六、其他事项

在本次电话会议召开后， 有关电话会议音频资料将登载于公司网站www.hpi.com.

cn，投资者可登陆网站获取。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附件：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推介全球电话会议报名回条

回 条

请于2023年4月24日 (星期一)�上午9点前填妥以下回条并通过以下方式回复

姓名：

职位：

机构名称：

（如非机构，请注明为“个人投资者” ）

电话：

电邮：

您对公司和行业较为关注的问题：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以下适合的选项中以 [√]�确认)

□是，我会出席于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举行之电话会议。

□否，我不会出席该电话会议。

□将会有同事_________代表我参加是次电话会议。

证券代码：688111� � �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3-014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及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东

Kingsoft� WPS� Corpora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 “WPS香港” ）， 持有公司股份243,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以上简称“奇文N维” ），即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二维”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奇文三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四维” ）、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五

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

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七维” ）、天津奇文九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十维”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255,39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1.33%。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于2020年11月18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控股股东WPS香港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WPS香港仍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雷军并未减持公司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WPS香港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4,612,649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其中：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期间为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11月4日。

3、 奇文五维拟通过大宗交易、 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

371,435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1645%，其中：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期间为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11月4日。

4、奇文N维（除奇文五维外）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1,852,447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5696%， 其中：（1） 大宗交易减持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减持期间为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11月4日；（2）集中竞价减持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期间为2023年5月17日至2023年11月13日。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Kingsoft�WPS�Corporation�Limited

5%以上第一大

股东

243,000,000 52.68%

IPO 前 取 得 ：243,

000,000股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100,088 0.46%

IPO前取得 ：2,100,

088股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48,642 0.25%

IPO前取得 ：1,148,

642股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632,815 0.57%

IPO前取得 ：2,632,

815股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8,272,320 1.79%

IPO前取得 ：8,272,

320股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7,335,151 5.93%

IPO前取得：27,335,

151股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078,307 0.23%

IPO前取得 ：1,078,

307股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6,006,070 1.3%

IPO前取得 ：6,006,

070股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536,435 0.55%

IPO前取得 ：2,536,

435股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45,568 0.25%

IPO前取得 ：1,145,

568股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1,462 0.0741%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7.30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3,908 0.0334%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7.42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86,985 0.1056%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6.57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95,478 0.2376%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7.42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80,366 0.6031%

2022/1/11 ～

2022/7/10

180.03-277.88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8,143 0.02563%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5.94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6,064 0.2161%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7.49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0,115 0.0911%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7.08 2021年12月18日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3,134 0.0549%

2022/1/11 ～

2022/7/10

180.00-276.92 2021年12月18日

注：公司5%以上股东上一次减持期间为2021年12月23日至2022年7月10日内。“大股

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为上述期间减持情况。公司于2021年12月18日披露了《金

山办公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奇文N维拟通过询

价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155.60万股，拟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1%。 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2021年12月23日至2022

年6月21日；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为2022年1月11日至2022年7月10日。

二、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 ：1,

262,247股

不 超 过 ：

0.2736%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262,

247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

565,339股

不 超 过 ：

0.1226%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565,

339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 ：1,

601,018股

不 超 过 ：

0.347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601,

018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 ：3,

667,314股

不 超 过 ：

0.795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3,667,

314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

492,454股

不 超 过 ：

0.1068%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492,

454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 ：2,

363,318股

不 超 过 ：

0.512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363,

318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超过 ：1,

459,136股

不 超 过 ：

0.316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459,

136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

441,621股

不 超 过 ：

0.0957%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441,

621股

2023/5/17 ～

2023/1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前取

得

自身财务

需求及安

排

注：“减持方式”中：WPS香港、奇文五维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奇文

N维（除奇文五维外）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其中大宗交易、询价

转让减持期间为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11月4日；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为2023年5月17日至

2023年11月13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控股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根据《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上述拟减持对象所作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 WPS�香港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WPS�香港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2、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3、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 10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若未履行该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

归公司所有。本公司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

损失、损害和开支。

公司控股股东 WPS�香港承诺： 发行人上市后，WPS�香港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

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票。 WPS�香港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WPS�香港

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1、 减持数量：WPS�香港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WPS�香港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

发行人股份数量的 1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该等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WPS�香港在锁定期满两年后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

股份数量将在减持前予以公告；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 WPS�香港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

10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

除权、除息调整）；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4、减持期

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 WPS�香港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持公司股份所

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2）公司股东奇文一维、奇文二维、奇文三维、奇文四维、奇文六维、奇文七维、奇文九

维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奇文一维、奇文二维、奇文三维、奇文四维、奇文六维、奇文七维、奇

文九维承诺：“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的10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

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奇文五维承诺：

发行人上市后，奇文五维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奇文五

维将依据届时生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奇文五维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1、减持数量：奇文五维在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奇文五维持有的全部发行人股

份；奇文五维在锁定期满两年后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将依据届时生效的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减持前予以公告；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奇文五维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

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的 100%（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转让价格应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

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若奇文五维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3）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葛珂、章庆元、肖玢、张倩格、庄湧、宋涛、

姜志强、毕晓存的承诺：“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六个月。 3、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通过员工持

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4、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

司申报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Kingsoft� WPS� Corporation� Limited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3677�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3-019

转债代码：113524�转债简称：奇精转债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

10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968,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0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文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胡贵田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3、 董事会秘书田林女士出席了会议；总裁汪伟东先生，副总裁周陈先生、汪东敏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姚利群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及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8,478 99.9997 300 0.000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66,778 99.9978 2,000 0.002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815,820 99.9962 300 0.0038 0 0.0000

5

《关于确认董事及监事2022年度薪

酬的议案》

7,815,820 99.9962 300 0.0038 0 0.0000

8

《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7,814,120 99.9744 2,000 0.02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股东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精控股” ）出具的《关于放弃表决权

的告知函》，奇精控股自2021年7月16日起放弃其所持有的公司43,824,702股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股东放弃

表决权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因此，上述股份未计入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宏川先生、周俊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37� � �证券简称：中粮糖业 公告编号：2023-007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3,921,0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明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进行。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叶康涛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顺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部分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李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113,967,119 100.0041 是

1.02 选举吴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3,881,219 99.9964 是

1.03

选举陈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113,881,219 99.9964 是

1.04 选举李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3,967,119 100.0041 是

1.05 选举黄晶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3,881,219 99.9964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董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3,881,719 99.9964 是

2.02 选举吴邲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3,881,719 99.9964 是

2.03 选举赵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3,881,719 99.9964 是

2.04 选举张伟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3,881,719 99.9964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王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1,113,881,719 99.9964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李明华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8,934,046 100.1595

1.02

选举吴震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8,848,146 99.8622

1.03

选举陈志刚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8,848,146 99.8622

1.04

选举李北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8,934,046 100.1595

1.05

选举黄晶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8,848,146 99.8622

2.01

选举董煜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848,646 99.8639

2.02

选举吴邲光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848,646 99.8639

2.03

选举赵军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848,646 99.8639

2.04

选举张伟华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8,848,646 99.8639

3.01

选举王志远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28,848,646 99.86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远宏 刘作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相关表决程序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1、 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2、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37� � � � � � � �证券简称：中粮糖业 编号：2023-008号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以电

话、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3年4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选举李明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按照相关程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李明华先生、董煜先生、吴邲光先生，其中吴邲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2、战略与投资审查委员会：李明华先生、吴震先生、董煜先生，其中吴震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吴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其中张伟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其中赵军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吴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唐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王晓

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陈松阳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郭顺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翟垒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吴震，男，汉族，1972年12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中粮集团糖业部经理，中粮

集团糖进出口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中粮糖业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吴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唐强，男，满族，1976年1月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研究生。 曾任中粮集团财

务部资金管理部总经理、中粮农业有限公司副首席财务官、中粮国际有限公司副首席财务

官兼全球资金管理负责人。 现任中粮糖业总会计师。

截至目前，唐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王晓龙，男，汉族，1976年5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粮集团战

略部全产业链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职员、办公室主任助理，中粮国际战略投资部副总监，中粮

糖业战略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粮糖业总经理助理。 现任中粮糖业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晓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郭顺杰，男，汉族，1978年2月生，中共党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硕士、香港中文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金融财务MBA）。曾任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生化能源事业部办公室副

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生化能源事业部战略部总经理，中粮生化能源销售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000930）副总经

理，公司海外糖部总经理，中粮Tully糖业（澳大利亚）执行董事、CEO。 现任中粮糖业总经

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郭顺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陈松阳先生，男，汉族，1978年11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专

业。曾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科员、主任科员，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副处长、处长。现任

中粮糖业总法律顾问。

截至目前，陈松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翟垒垒，男，汉族，1987年5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北京京东方显示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管理工程师、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项目经理、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经理、天津鼎维固模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中粮糖业

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翟垒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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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以电

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4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为保障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各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选举王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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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7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

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日，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以及《关于选举公

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

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李明华先生、吴震先生、陈志刚先生、李北先生、黄晶先生、董

煜先生、吴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 其中李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董煜先生、吴

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李明华先生、董煜先生、吴邲光先生，其中吴邲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2、战略与投资审查委员会：李明华先生、吴震先生、董煜先生，其中吴震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吴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其中张伟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邲光先生、赵军先生、张伟华先生，其中赵军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王志远先生、王璇女士、陈冠华先生。 其中王志远先生为监事

会主席，王璇女士和陈冠华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聘任吴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唐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王晓龙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郭顺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松阳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9F

电话：010-85631055

传真：010-85631055

邮箱：ir.sugar@cofco.com

特此公告。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